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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

主旨：修正「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、第七點

及附件一至三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作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增列申請作品如經評審小組會議決議不列入評審範圍時

，其申請資格將予撤銷之規定。

(二)刪除團體獎勵分組第一組「（含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市

政府人事機構）」等文字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、第

七點及附件一至三暨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人事處、立法院人事處、司法院人事處、監察院人事室、國家安全會議秘

書處人事室、中央研究院人事室、國史館人事室、最高法院人事室、最高行政法

院人事室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人事室、審計部人事室、國家安全局人事處、行政

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

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省諮議會人事室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

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、組編人力處、培訓考用處、給與福利處、人事

資訊處、秘書室、主計室、政風室、公關組、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

人力發展中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(均含附件) 2015-12-28
12:34:51

1O1040011215

■■■■■■A180400_企劃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4/12/28 14:3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